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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管变更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原任职人员基本情况 

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原董事会成员

为梁江、陈军、尹红、严辉、陈开兴，原监事会成员为谭千元、魏涔

锦、李春甦，原高级管理人员为梁江、尹红、陈军。 

（二）人员变动的原因及依据 

1、根据《重庆万州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梁江等同

志职务任免的通知》（万州经开司发〔2022〕15 号） 

任命： 

梁江同志任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兼）； 

谭千元同志任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兼）； 

罗永兵、周玲（女）同志任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兼）； 

李欣、周源同志任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兼）； 

程镇同志任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兼）。 



提名： 

梁江同志为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人选（兼）； 

罗永兵、周玲（女）同志为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人选（兼）； 

台雪梅同志（女）为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职工监事人选

（兼）。 

免去： 

陈军、尹红（女）同志的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职务； 

严辉、陈开兴同志的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职务； 

魏涔锦同志（女）的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职务； 

李春甦同志的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职工监事职务。 

2、根据《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梁江等同志聘任的通

知》（三投司〔2022〕1 号）： 

聘任： 

梁江同志为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兼）； 

罗永兵、周玲（女）同志为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人（兼）。 

本次人员变动后公司董事会成员为梁江、罗永兵、周玲、李欣、

周源，监事会成员为谭千元、程镇、台雪梅，高级管理人员为梁江、

罗永兵、周玲。 

（三）新任人员基本情况 

罗永兵：董事，副总经理。男，汉族，1979 年 7 月出生，重庆万

州人，全日制专科学历，林业工程师。2003 年 7 月参加工作，2003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重庆万州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资产经营部部长，兼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周玲：董事、副总经理。女，汉族，1988 年 9 月出生，重庆北碚

人，全日制本科学历，初级会计师、政工师、中级经济师。2011 年 11

月参加工作，2010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重庆万州经济技术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兼玉罗实业公司监事和重庆

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余家镇千银村驻村第一书

记。  

李欣：董事。男，汉族，1980 年 9 月生，重庆万州人，在职专科

学历，市政工程师。1997 年 12 月参加工作，2003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现任重庆万州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部

长，兼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重庆万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和经开能源公司职工董事。 

周源：董事。男，汉族，1988 年 6 月出生，重庆万州人，全日制

大学本科学历。2011 年 7 月参加工作，2013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重庆万州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高级主管，兼重

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重庆万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和万州供

热公司监事。 

程镇：监事。男，汉族，1990 年 1 月生，祖籍重庆云阳，全日制

本科学历。2014 年 6 月参加工作。现任重庆万州经济技术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主办职务，兼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台雪梅：职工监事。女，汉族，1985 年 11 月生，重庆开州人，

在职本科学历，会计师。2005 年 7 月参加工作。现任重庆万州经济技

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一级职员，兼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职工监事。  

上述人员设置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



定。 

（四）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履行情况 

此次任免变动已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有权机

构决议通过，相关人员变动已履行必要程序。 

二、影响分析 

（一）上述人员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

产生不利影响； 

（二）上述人员变动对公司董事会决议有效性无影响； 

（三）上述人员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公司

章程》规定。 

 

特此公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